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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3,000,000股，限售期为12个月。本公司

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71,128,570股，限售期为

12个月。 

3、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创微纳”或“公司”）于

2019年6月14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9]1055号）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0.00万股，

并于2019年7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

总股本为445,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为393,431,493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为51,568,507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票3,000,000股，股东数量为1名，限售期为12个

月。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71,128,570股，股东数

量为84名，限售期为12个月。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共计174,128,57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9.13%，将于2020年7月22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

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书》”），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承诺

如下： 

(一)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1）本单位于2018年4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11,688,312股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发行人股票，

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 

本单位于2018年12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10,000,000股发行人股份，自增资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该部

分发行人股票，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单位直接和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和

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4）在锁定期满后，本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5）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6）本公司减持公司股票前，应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

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单位持有发行人股份低于5%时的减持不

受前述限制。 

（7）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不违反

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公司将根据自身经济的实际状况和二级市场的交易表现，

有计划地就所持股份进行减持。 

（8）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出售股票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本单位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



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单位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时直接扣除相

应款项。 

（二）股东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承诺： 

（1）本单位于2018年4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3,561,429股发行人股票，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发行人股票，也不

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 

本单位于2018年12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900,000股发行人股份，自增资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发行人股票，

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

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

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4）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减持发行人的股票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出售股票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本单位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

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本单位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三）股东华控湖北防务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 

（1）本单位于2018年4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2,282,727股发行人股票，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发行人

股票，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 

本单位于2018年12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950,000股发行人股份，自增资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

发行人股票，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

位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或要求股票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和限售

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4）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减持发行人的股票时将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出售股票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单位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

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向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单位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

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四）股东南靖互兴厚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本单位于2018年4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1,168,831股发行人股份，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发行人

股票，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 

本单位于2018年12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1,000,000股发行人股票，自增资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

位该部分发行人股票，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

位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或要求股票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和限售

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4）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减持发行人的股票时将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出售股票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单位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

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向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单位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

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五）股东安吉鼎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河子市四方达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中普舫瀛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安吉鼎



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单位在发行人股票上市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票。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或要求股票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和限售

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减持发行人的股票时将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4）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出售股票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单位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

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向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单位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

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六）股东王宏臣、陈文礼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

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2）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

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

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4）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

司所有，本人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



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

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不因本人在

公司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影响履行。 

 (七)股东赵芳彦、江斌、丛培育、陈文祥、魏慧娟、周雅琴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

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

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4）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

司所有，本人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

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

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不因本人在

公司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影响履行。 

（八）股东石筠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

发行人股票上市前已持有的股票，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 

（2）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配偶李维诚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数量及其变动情况，且每年对外

转让股票不超过上一年期末所持发行人股票数量的25%。若李维诚在任期届满前

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

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4）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减持价格

将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

人股票数量2,512,987股（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该等股票数量将相应调整）。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发

行人所有，本人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本人

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

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

红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九）丛方妮（股东及原董事丛培育之女）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在安吉鼎集中对应享有的合伙人权益。 

（2）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父亲丛培育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数量及其变动情况，且每年对外

转让所持安吉鼎集之合伙企业份额不超过上一年期末所持安吉鼎集之合伙企业

份额数量的25%。若丛培育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

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安吉鼎集之合伙企业份

额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安吉鼎集之合伙企业份额。 

（3）如以上承诺事项未被遵守，则本人因违反承诺所获收益将归属于发行

人所有，本人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向安

吉鼎集分红时对应扣减本人应获分红款项。” 

（十）股东孙中华（监事及股东陈文祥配偶）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在烟台赫几中对应享有的合伙人权益。 

（2）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配偶陈文祥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数量及其变动情况，且每年对外

转让所持有烟台赫几之合伙企业份额不超过上一年期末所持合伙企业份额的25%。

若陈文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烟台赫几之合伙企业份额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的烟台赫几合伙企业

份额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烟台赫几合伙企业份额。 

（3）如以上承诺事项未被遵守，则本人因违反承诺所获收益将归属于发行

人所有，本人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向烟

台赫几分红时对应扣减本人应获分红款项，或在支付本人薪酬时直接扣除相应

款项。 

（十一）郭延春等63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4）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发

行人所有，本人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本

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

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

扣除相应款项。 

（十二）股东深圳市信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标润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烟台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现名称为烟台业

达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烟台赫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机

构/单位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机构/单位直接和间接所持发行人股

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本机构/单位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机构/单位减持发行人

的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4）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机构/单位出售股票

收益归发行人所有，本机构/单位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

定账户。如因本机构/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机构/单位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机构/单位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机构/单位

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十三）参与战略配售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赵芳彦、周雅琴、陈文

祥、向思桦、王鹏、黄星明、熊笔锋和杨水长承诺： 

（1）本人通过专项资管计划获得战略配售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4）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发

行人所有，本人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本

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

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

扣除相应款项。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法律法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核查，



中信证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睿创微纳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限售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

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睿创微纳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同意睿创微纳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74,128,570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3,000,000股，限售期为12个月。本公司

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71,128,570股，限售期为

12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备注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1,688,312 4.87% 11,688,312 10,000,000 注1 

2 郭延春 9,350,649 2.10% 9,350,649 0  

3 
深圳市信熹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350,649 2.10% 9,350,649 0  

4 许涌 8,415,584 1.89% 8,415,584 0  

5 张国俊 8,181,818 1.84% 8,181,818 0  

6 
上海标润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7,025,974 1.58% 7,025,974 0  

7 
青岛中普舫瀛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5,845,325 1.31% 5,845,325 0  

8 

烟台业达城市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原烟台

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5,844,156 1.31% 5,844,156 0  

9 
安吉鼎集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844,156 1.31% 5,844,156 0  

10 江斌 4,897,403 1.10% 4,897,403 0  

11 赵芳彦 4,675,325 1.05% 4,675,325 0  



12 
安吉鼎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670,000 1.05% 4,670,000 0  

13 

华控科工（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461,429 1.00% 3,561,429 900,000 注1 

14 周雅琴 4,418,182 0.99% 4,418,182 0  

15 曹雪梅 4,090,909 0.92% 4,090,909 0  

16 李英妹 3,889,610 0.87% 3,889,610 0  

17 于忠荣 3,740,260 0.84% 3,740,260 0  

18 赵昀晖 3,740,260 0.84% 3,740,260 0  

19 兰有金 3,506,493 0.79% 3,506,493 0  

20 
华控湖北防务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3,232,727 0.73% 2,282,727 950,000 注1 

21 马晓东 2,969,480 0.67% 2,969,480 0  

22 
烟台赫几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887,013 0.65% 2,887,013  0  

23 张蕾 2,805,195 0.63% 2,805,195 0  

24 李晋东 2,773,247 0.62% 2,773,247 0  

25 王君 2,571,429 0.58% 2,571,429 0  

26 石筠 2,512,987 0.56% 2,512,987 0  

27 

石河子市四方达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337,662 0.53% 2,337,662 0  

28 郑康祥 2,232,467 0.50% 2,232,467 0  

29 丛培育 1,987,013 0.45% 1,987,013 0  

30 韩文刚 1,753,247 0.39% 1,753,247 0  

31 张云峰 1,709,740 0.38% 1,709,740 0  

32 熊笔锋 1,285,714 0.29% 1,285,714 0  

33 马晓明 1,192,208 0.27% 1,192,208 0  

34 沈泉 1,168,831 0.26% 1,168,831 0  

35 张定越 1,168,831 0.26% 1,168,831 0  

36 于沔 1,168,831 0.26% 1,168,831 0  

37 邵红 1,168,831 0.26% 1,168,831 0  

38 由其中 1,168,831 0.26% 1,168,831 0  

39 

南靖互兴厚力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68,831 0.49% 1,168,831 1,000,000 注1 

40 李聪科 1,145,454 0.26% 1,145,454 0  

41 李一君 935,065 0.21% 935,065 0  

42 陈文礼 888,312 0.20% 888,312 0  

43 王宏臣 818,182 0.18% 818,182 0  

44 张家玮 818,182 0.18% 818,182 0  

45 苏郁 813,766 0.18% 813,766 0  

46 王鹏 794,805 0.18% 794,805 0  

47 刘辉 771,429 0.17% 771,429 0  

48 黄为 771,429 0.17% 771,429 0  

49 赖庆园 701,299 0.16% 701,299 0  

50 姜士兵 701,299 0.16% 701,299 0  

51 汪滨 584,416 0.13% 584,416 0  

52 沈坚 584,416 0.13% 584,416 0  

53 卞蓉 584,416 0.13% 584,416 0  

54 吴玉娟 584,416 0.13% 584,416 0  



55 潘原子 580,000 0.13% 580,000 0  

56 蔡建立 580,000 0.13% 580,000 0  

57 孙瑞山 561,039 0.13% 561,039 0  

58 黄星明 490,909 0.11% 490,909 0  

59 庞彩皖 467,532 0.11% 467,532 0  

60 赵金隨 467,532 0.11% 467,532 0  

61 陈红升 467,532 0.11% 467,532 0  

62 施桂凤 467,532 0.11% 467,532 0  

63 甘先锋 420,779 0.09% 420,779 0  

64 魏慧娟 385,714 0.09% 385,714 0  

65 杨水长 350,649 0.08% 350,649 0  

66 王鹏程 350,649 0.08% 350,649 0  

67 陈斌 350,649 0.08% 350,649 0  

68 陈文祥 292,208 0.07% 292,208 0  

69 梁华锋 268,831 0.06% 268,831 0  

70 王鲁杰 268,831 0.06% 268,831 0  

71 韩冰 233,766 0.05% 233,766 0  

72 刘岩 222,078 0.05% 222,078 0  

73 许娟 210,390 0.05% 210,390 0  

74 李素华 187,013 0.04% 187,013 0  

75 董珊 151,948 0.03% 151,948 0  

76 沈汉波 140,260 0.03% 140,260 0  

77 温利兵 140,260 0.03% 140,260 0  

78 付鹏飞 128,571 0.03% 128,571 0  

79 王磊 128,571 0.03% 128,571 0  

80 张颖 116,883 0.03% 116,883 0  

81 李欣 81,818 0.02% 81,818 0  

82 孙国栋 23,377 0.01% 23,377 0  

83 陈秀丽 23,377 0.01% 23,377 0  

84 修安林 23,377 0.01% 23,377 0  

85 

华泰证券资管－招商

银行－华泰睿创微纳

创科睿知1号员工持

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0.67% 3,000,000 0  

合计 186,978,570 42.02% 174,128,570 12,850,000  

注1：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华控湖北防务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南靖互兴厚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剩余限售股数量系其均在《招股书》中承诺该部分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自增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锁定所致（承诺内容详见本公告“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

有关承诺”）。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 3,000,000 12 

2 首发限售股 171,128,570 12 

合计  174,128,57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9日  


